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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由環保局填寫) 

申
請
人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無則免填) 

營
業
場
所
資
料 

營業場所類型 
□百貨公司餐飲業          □遊樂園餐飲業 

□實體店面餐飲業          □零售市場或攤販臨時集中場內之餐飲攤商 

營業場所名稱  

統 一 編 號 (無則免填) 聯 絡 電 話  

營 業 地 址 □□□-□□□高雄市 

申
請
內
容 

補 助 項 目 
□購置設備或竣工日期：             (申請日至結束營業不得少於 16 個月) 

□租賃設備期限：               至               (期程不得少於 6 個月) 

類     型 

□活性碳吸附裝置   數量：            購置/租賃金額：            

□靜電集塵設備     數量：            購置/租賃金額：            

□溼式洗滌設備     數量：            購置/租賃金額：            

□其他____________ 數量：            購置/租賃金額：            

申請補助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撥
款
方
式 

金融機構名稱 (代碼)：(      )                         分行： 

戶名： 

帳號： 

檢
附
證
明
文
件 

請勾選所附文件並依指示填寫及黏貼：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申請人存簿封面影本 
□營業證明文件影本 

□購置或租賃憑證影本 

□管末處理設備證明圖 

□設備補助費用領據 

＊請將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方式郵   

  寄至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郵寄地址：833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34號 空污與噪音防制科 收 

並於信封外註明「申請管末處理設備補助」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諮詢專線 07-733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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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 
 

 切 結 書  
 

    申請人                今代表                         

（公私場所名稱），依據「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

備補助辦法」申請□購置□租賃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經費補助。允

諾於補助期間配合主管機關派員實地訪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並聲明申請書檢附文件皆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本人願立即歸還已

領取之補助款外，並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此 致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私場所名稱：                              (公司印章) 

     公私場所地址：高雄市                                 

     申請人：                                        (簽章)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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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 

身分證、存簿封面影本證明文件 

請黏貼 

國民身分證 正面影本 

( 影本需清晰 ) 

請黏貼 

國民身分證 背面影本 

( 影本需清晰 ) 

請黏貼 

存簿封面 影本 

( 影本需清晰 ) 

※戶名需與申請人身分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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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 

營業證明影本文件 

浮 貼 處 

浮 貼 處 

浮 貼 處 

(請浮貼) 

( 影本需清晰 ) 

1.合法營業執照(如工商登記、營業稅籍相關證明文件) 

2.攤位承租證明文件 

3.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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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 

購置或租賃憑證影本文件 

浮 貼 處 

浮 貼 處 

浮 貼 處 

(請浮貼) 

( 影本需清晰 ) 

※收據請加蓋廠商發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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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 

管末處理設備裝設證明 

※ 請依照以下項目自行增加頁數說明項目(照片應明顯顯示主題並另

簡述)，照片右下角需顯示明顯拍照年/月/日 

 

(一) 營業位置(整體照片) 

(二) 管末處理設備(照片) 

(三) 管末處理設施(近拍含設備型號及編號) 

(四) 設備儀表顯示板(需顯示操作中，或運作前、運作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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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處理設備補助辦法 

 領 據  
 

申請資料 

公私場所名稱  

統 一 編 號  

申 請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茲領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高雄市餐飲業者裝設空氣污染管末

處理設備補經費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金額大寫，請用零、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 

業經收訖立據為憑。 

 

  此據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領款人簽名欄：                                 申請日期：                    

 

 


